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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厅（委、局）和

建设厅（建委），有关中央管理的企业，各驻外经济商务机

构： 为贯彻“以质取胜”战略，加强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

业的监督管理，促进对外承包工程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外经贸部和建设部制定了《关于对外承包工

程质量安全问题处理的有关规定》（见附件）。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并转发有关单位。 附件：关于对外承包工程

质量安全问题处理的有关规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建 设 部 

二00二年十月十五日 关于对外承包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处理的

有关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监督管理，促进

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对外承包工程，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与境外企业合资、合作等方式（以下

简称境内企业）在境外从事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及其他工程服务活动。 第三条 对境内企业在对外承包工

程中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的处理，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从事对

外承包工程的企业应当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法的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资质证书，并须取得国务院对外经

济贸易主管部门办法的《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证书》。从



事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当在其资质等级和《对外经济合作经

营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对外承包工程活动。 已经取

得《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证书》而尚未取得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等企业资质证书的，应按照有关资质管理规定，

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第五条 境内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的业绩

和质量安全情况应当作为国内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

企业资质管理的内容。 第六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业绩可以作为

企业申请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资质证书以及资质

年检的业绩。企业申报对外承包工程业绩，应当根据资质管

理等规定提交相应的申报材料。 第七条 对外承包工程中发生

下列质量安全事故或严重质量安全问题的，对外承包工程企

业必须在事故发生之日起24小时内向驻外使（领）馆经济商

务机构报告；驻外使（领）馆经济商务机构应当向国务院建

设主管部门报告，并抄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 （

一）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

失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质量安全事故的； （二）严重违反工

程所在国或者地区规定采用的工程建设技术法规或者强制性

标准，造成其他质量安全问题的； （三）其他涉及质量安全

的违法违规行为，在工程所在国或者地区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八条 在对外承包工程中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

重质量安全问题，在工程所在国或者地区造成恶劣影响的，

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可以组

织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九条 对于在外承包工程中发生质

量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质量安全问题的企业，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87号

）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对外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



关规定，予以警告、不予通过《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证书

》年审的处理。 第十条 对于隐瞒对外承包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或者严重质量安全问题的企业，除按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定予

以处理外，一年内不得申请晋升资质等级或者增项资质；不

得申请扩大对外经济合作资格经营范围。 第十一条 对外经济

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境内企业在对外承

包工程中发生的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严重质量安全问题载入

该企业的信用档案，并在相关的信息网上个公布。 第十二条 

对境内企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

区承包工程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的处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

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共同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2年12月1日

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